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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信邦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本次重组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

一条、第四十三条和第四十四条规定的说明

广州信邦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或“公司”）拟以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无锡英迪芯微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标的公司”）股权，并拟向不超过 35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

下简称“本次交易”）。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交易是否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

条及第四十三条和第四十四条的规定进行了审慎判断，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

符合相关规定，具体如下：

一、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

（一）本次交易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理、反垄断、外

商投资、对外投资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二）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

（三）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将以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结果为基

础并经各方协商后确定，资产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四）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权属清晰，本次交易各方在签署的《资产购

买协议》中对资产过户和交割做出明确安排，在各方严格履行协议的情况下，交

易对方所持有的标的资产转让给上市公司将不存在法律障碍，相关债权债务处理

合法；

（五）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增强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可能导致公司重组后

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

（六）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与实际

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保持独立，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

（七）本次交易前，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要求，建立了相应的法人治理结构。本次交易完

成后，公司仍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要求规范运

作，不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保持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

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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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第十一条规定。

二、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

（一）上市公司最近一年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

计报告；

（二）上市公司及其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三）本次交易不存在违反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的情形。

综上，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第四十三条的规定。

三、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

（一）本次交易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质量和增强持续经营能力，不会导致财

务状况发生重大不利变化；本次交易不会导致新增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及严

重影响独立性或者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

（二）本次交易涉及的资产为权属清晰的经营性资产，在相关法律程序和先

决条件得到满足的情形下，本次交易能在约定期限内办理完毕权属转移手续；

（三）本次交易所购买的资产与上市公司现有主营业务具有协同效应。

（四）本次交易涉及分期发行股份支付购买资产对价，公司已在《广州信邦

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报告书（草案）》中就后期股份不能发行的履约保障措施作出安排。

综上，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第四十四条的规定。

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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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广州信邦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重组符合〈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四十三条和第四十四条规定的说明》

之盖章页）

广州信邦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0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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